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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九題：投資產品的審批  

 

２０１１年１月１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九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葉劉淑儀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本人了解，自二零零八年九月雷曼兄弟破產以來，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大幅收緊了零售投資產品的審批。有評論指出，雖

然證監會應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但不應矯枉過正以致影響本港作為國際

金融中心的正常市場發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二零零八年九月前，證監會平均每年收到多少份推出投

資產品的申請，並按產品類別（包括但不限於單位信託、互惠基金、與投

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及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表列分項數字，其中多

少份申請獲批准，以及每份申請的平均審批時間為何； 

 

（二）是否知悉，二零零八年九月至今，證監會共收到多少份推出投資產

品的申請，並按產品類別（包括但不限於單位信託、互惠基金、與投資有

關的人壽保險計劃及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表列分項數字，其中多少份

申請獲批准，以及每份申請的平均審批時間為何； 

 

（三）有否研究，當比較第（一）項及第（二）項的數字後，發現二零零

八年九月後證監會批准推出投資產品申請的比例大幅下降，及／或平均審

批時間大幅增加： 

 

（ｉ）原因為何； 

 

（ｉｉ）這情況／趨勢會延續多久；及 

 

（ｉｉｉ）這情況／趨勢長此延續下去會否對本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造成

負面影響；及 

 

（四）鑑於本人收到銀行前線員工投訴，指： 

 

 



（ｉ）不同投資產品的資料披露不足（例如管理費用、受託人費用及託管

人費用等沒有明列於銷售文件及宣傳資料的顯眼位置等）可能對投資者造

成混淆，而證監會在二零一零年五月決定採用產品資料概要以解決此類問

題，是否知悉此措施是否已全面實施；若是，市場反應及成效為何；如否，

證監會打算何時全面實施；及 

 

（ｉｉ）香港金融管理局／證監會限制銀行前線員工／中介人向客戶提供

投資產品發行商／分銷商提供的一些潛在對投資者有參考價值的資料（例

如債券基金過往的派息紀錄及年息率），實施該項限制的原因為何，以及

是否有計劃檢討現行措施？ 

 

答覆： 

 

主席： 

 

  現就各分題，回應如下： 

 

（一）及（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提供了由二零零七

年至二零一零年，該會分別接獲和批准有關認可投資產品的新申請數目，

現表列於附件。 

 

  至於由申請至認可投資產品實際所需的時間，須視乎申請的合規程

度、申請人所提交文件的質素，以及申請人回覆的時間，不少也視乎海外

監管機構回覆的時間，而這是連發行人本身也無法控制的。例如，在二零

一零年證監會就一宗由該會認可結構下的新成份基金的認可申請，處理需

時約五星期；但同年一間新的管理公司申請認可一隻新的基金，涉及向海

外監管機構查核資料，需時長達約十個月。以上還未計算因申請人自發修

改產品特點及文件而拖長整個程序的情況，而這卻是相當普遍的。故此，

計算每份申請的平均審批時間未必有太大意義。 

 

（三）儘管出現金融危機，證監會仍然繼續處理單位信託及互惠基金（基

金）、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投資相連壽險計劃）及非上市結構性

投資產品的認可申請。然而，在雷曼兄弟倒閉後，向證監會提交的申請數

目有明顯的下降趨勢。 

 

  產品發行人會否提交新的申請或選擇擱置申請，純屬發行人的商業決

定。這項決定會取決於若干因素，包括當時的市場氣氛及投資者的熱衷程

度，而這是可以理解的。舉例而言，在雷曼兄弟倒閉後，市場上普遍缺乏

對上述產品的需求。此外，一些產品發行人也需時因應市場的最新情況及

關注事項，檢討和更新擬披露的產品資料。 

 



  為了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證監會在徵詢市場意見後，於二零一零年

六月二十五日出版了一本綜合的產品手冊，載有關於基金及投資相連壽險

計劃兩本守則的修訂版本，以及新的《非上市結構性產品守則》（《手冊》）。

該《手冊》提高有關產品的透明度及披露要求、加強抵押品須符合的資格

規定，以及修訂零售基金及投資相連壽險計劃的監管架構。截至二零一零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該《手冊》所載的修訂或新訂產品守則批准的申

請已有１４宗。 

 

  在業界致力遵行這些新規定的同時，證監會自二零一零年六月以來，

舉辦了共１１次工作坊和研討會（合共６５０人出席），向參加者解釋修

訂和新訂的產品守則，以及提供實施守則所載規定的實務指引。此外，證

監會也刊登了最新的申請表格、核對表、範本及常見問題，供業內人士使

用和參考，協助他們遵行有關守則及指引。 

 

  我們相信證監會會繼續採取適當的措施，並與業界緊密合作，以協助

他們遵行新的規定。 

 

（四）（ｉ）該《手冊》規定，公開發售的基金、投資相連壽險計劃，以

及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發行人須擬備產品資料概要。《手冊》已於二

零一零年六月二十五日刊憲生效。所有在這個日期後提交有關上述產品的

新申請，均須備有產品資料概要；這項規定亦會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二十五

日過渡期屆滿後，延伸至所有向公眾推廣的現有基金、投資相連壽險計

劃，以及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由於產品資料概要尚未全面實施，在現

階段評論其成效，實屬言之過早。 

 

  證監會一直就實施產品資料概要的規定，與業界保持緊密對話，同時

全面展開有關的投資者教育工作，教導投資者如何細閱該概要。在業界的

參與下，證監會製備了產品資料概要範本，為公開發售的常見投資產品提

供參考資料／指引。最近，證監會也為業界安排了簡介會，就如何擬備該

概要提供指引。這些簡介會獲得熱烈回應，業內人士、業界團體的代表，

以及他們的法律顧問均踴躍出席（出席總人數逾２４０人次）。 

 

（ｉｉ）證監會和香港金融管理局表示，他們均沒有就中介人可向客戶提

供何種資料施加任何具體限制。事實上，證監會所發出有關「為客戶提供

合理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見問題中，已訂明投資顧問應協助每名客戶作

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方法包括向每名客戶提供所推介投資產品的發行章

程或發售通函，以及與投資項目相關的其他文件。 

完 


